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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食药监函〔2016〕113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689号提案答复的函

张红晨委员：

非常感谢您对食品安全给予的高度关注，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省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的提案》已收悉。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受营养价值、身体健康、食品安全等方面因素考虑，水产品已经成为我省城乡百姓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2013年，省级食药监管体制改革，我省的水产品市场监管由渔政部门移交食药部门监管，实施以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陕西食药监管局成立了食用农产品流通监管处，负责对水产品等9大食用农产品品种质量安全实施监管。水产品作为食用农产品监管的重点品种，在国家农业部、食药总局的例行监测抽检中，反映出诸多问题。为此，省局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工作来抓。2015年成立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课题组，重点在学习借鉴、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陕西省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指导意见》，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管来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在近期农业部例行监测中，我省水产品质量合格率由去年的68%上升到98%。现结合专题调研情况就我省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问题做以回复。
一、我省水产品生产经营基本情况

我省地处内陆腹地，是一个农业大省，水资源总体较缺乏，据资源调查统计，我省水产养殖面积约5.3万亩。2011年全省水产品产量11.17万吨，渔业经济产值43亿元。2014年全省水产品产量14.2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55亿元。

从销售品种和数量来看，我省人均年消费水产品约2.3公斤，占全国平均消费的1/15。消费品种主要为草鱼、鲢鱼、鲤鱼、鲫鱼、鲈鱼、虾、螃蟹等，其中鲜活占80%、冰鲜冷冻占15%、水发产品和干货占5%。年消费水产品50多万吨，年自产水产品10多万吨，仅占年消费量约20%，其余80%以上来自外埠。

从产地来源来看，淡水水产品主要来自省内，以汉江及黄河、渭河流域为主，海水产品主要来自广东、湖北、广西、福建、山东等地。  

从经营规模和方式看，我省水产品经营户数量多、规模小，设施设备简陋，行业发展水平不平衡，呈现多、小、散、乱特点，经营环境、条件和水平普遍较差。

总体分析，近几年来，全省水产养殖环节生产正常，病害状况整体平缓，未发生大面积爆发性病害，水产品质量和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市场经营环节整体处于粗放型发展状况，同时，受养殖季节性强、销售周期短及运输条件高等因素影响，再加之水产品销售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责任意识不强等因素，安全隐患很大，多数经营户长期处于无证、无票、无检验报告的经营状态，造成我省市场销售水产品存在微生物超标、药物残留超标甚至非法添加孔雀石绿等问题。

面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新形势、新问题，特别是新的《食品安全法》提出的新要求和面对当前水产品经营监管新任务，很多工作还在探索研究当中，针对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我们从多方面入手，加强监管。

二、注重从顶层设计，严把质量安全关口

1.严把质量安全关口。严格按照《陕西省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指导意见》要求，坚持 “预防为主、规范准入、分级负责、社会共治”的原则和风险可控，监管严格，来源可溯的工作目标，监管者和从业人员必须从市场准入、经营场所、设施设备、规章制度、检验能力、质量追溯、信息公示等7个方面严把是产品质量安全关口。同时也要从水产品市场这一消费领域的源头单位上加强水产品行业监管，严把源头质量关。

2.强化市场动态管理。在水产品日常监管中，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严格检验检测，严格产品全程追溯，并把监管与服务结合起来，建立了科学的质量安全体系和信誉体系。在水产品安全监管方面还要注重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水产品经营市场分类监管制度，按照《陕西省大型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要求，各市要以大型批发市场为重点，落实水产品市场准入与产地准出衔接机制、建立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制度，落实市场开办方与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形成监管机制健全、责任落实到位的监管体系，进一步提高水产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水平。

3.提升监管能力整体水平。加大经费投入，积极引进和配置专业设备和专业人才，提高水产品检测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便捷性。抓好食用农产品监管人员尤其是一线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培训，通过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对水产品安全监管的能力。

4.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陕西省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指导意见》等水产品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促使消费者提高水产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建立消费安全示范街、完善维权联络点、树立法制宣传牌等形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维权途径，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法制环境。 

三、严格落实监督职责，督促履行管理责任

1.监督市场开办者履行管理责任。市场开办方在加大市场升级改造和提升市场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水产品经营者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淘汰不具备经营条件的商户，加强市场的管理力度，定期开展监督检查，落实抽检监测制度要求，及时发现、公布和处置不合格水产品。

2.监督水产经营者履行安全责任。建立水产品经营户信息公示制度，公示经营水产品品种、产地等信息、合格证明供消费者索验。对未履行进货验收制度和委托检测制度，以及发现食品安全隐患未能及时报告而延误防控措施的市场主办单位、商业企业，要依法追究其责任并将其行为记入企业信用监管系统，提高其违法失信成本。

3.明确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水产品流通管理的主体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必须履行监管职责。食药监管部门要发挥好食品安全办牵头协调作用，主动与水利渔政部门、农业药政饲料监管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加强配合沟通，对工作任务和发现的问题不能相互推诿，相互埋怨，要形成部门联动、协作执法的良性机制。

四、把控关键环节，加大重点投入

1.加强协作。按照“地方政府负总责，职能部门负监管责任，企业履行主体责任”的水产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要求，严格实行属地管理。按照食药、农业、水利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分级分部门落实责任，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继续加强与农业、水利、海关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分析水产品监管的风险点和关键控制点，研究完善水产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质量追溯、执法办案等方面的监管对策，协同开展工作，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实现全链条无缝监管，全面提升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水平。

2.加大投入。各级政府要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经费列入同级地方财政预算，持续加大在检测设备、财力上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经费投入，重点支持监管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人员培训、风险监测、专项整治和执法办案等，特别要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所必须的交通工具、检验检测设施设备和运行费用等投入，使各级监管部门具备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工作条件。目前国内已有包括水产品在内的食用农产品先进快检设备，便于携带、准确率高、易于操作，能够满足监管工作的需求。建议各级食药部门，特别是基层一线执法队伍应尽快配置高效的快检设备，通过优化整合、集中资金、重点投入，积极构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验检测体系，确保执法检查工作行之有效，真正解决制约水产品监管的瓶颈问题。

3.加强宣传。加大质量安全宣传力度，正确引导消费者，使消费者在其一般认知水平上能够方便地对标识产品进行辨别与判断；健全和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制度，通过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食品安全信息，从而提高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有效防止和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加强督查。各级监管部门要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监管措施，切实抓紧实施，并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工作任务、重要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对水产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制定考核奖励和责任追究制定，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工作不力的追究责任。

再次感谢您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能够给予关注，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20日

（联系人：李埠民，电话：029-62288228）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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